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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师纪〔2021〕16 号 
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1 年暑期疫情防控 
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近期，国内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反弹，防控形势严峻。为

确保省委省政府及省教育厅相关工作指示落到实处，以及《海南

师范大学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

（海师办〔2021〕60 号）取得实效，学校纪委将对学校暑期疫

情防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成立监督检查工作组 

成立学校纪委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组，负责监督检查工

作。  

组  长：杨卫国  

副组长：符启文、郑骁鹏、蒋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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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周小林、钱  烨、符豪，学校各基层单位纪检委员 
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  

（一）督促检查各单位、各部门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人的第

一责任，全面排查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隐患和薄弱环节，确保

校园安全稳定。 

（二）监督检查学习传达省委省政府、省教育厅文件精神及

《海南师范大学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

急通知》落实情况。 

（三）监督检查建立健全防控工作机制情况，包括制定工作

预案、建立领导机构、落实职责分工等情况。 

（四）监督检查建立和落实应急值班值守机制情况，包括值

班值守安排、落实情况，相关负责人、工作人员在岗情况、履职

情况，通讯是否畅通等。 

（五）加强师生员工出行管理，建立师生员工健康状况及行

程状况台账，对全校师生员工当中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涉疫

区人员采取疫情管控措施等。 

（六）检查暑期校园采取“封闭式”管理情况，包括所有进

入校园人员测量体温、查验健康码、大数据行程码及疫苗接种情

况，外来人员实名登记情况。 

（七）监督检查暑期线下聚集性活动管理、医疗防疫物资供

应、疫苗接种、校园卫生消杀、秋季开学部署等重点领域和环节

防控责任落实情况。 

（八）其他情况。 
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及时间 

采取不定期监督检查及暗访方式进行，时间自 2021 年 8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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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日开始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认清疫情防控形势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

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和重要性，把思想和行动坚决统一到省委省政

府、校党委决策部署上来，积极落实主体责任，坚决消除疫情在

校园传播扩散的风险隐患。  

（二）严格落实防控措施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根据学校统一

安排，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。各单位党政负责人是疫情防控工作

的第一责任人，要将每项防控工作落实落细，相互配合，形成疫

情防控合力。 

（三）严肃追究相关责任。学校纪委坚决履行监督职责，对

疫情防控工作中责任不明确、措施不严格、执行不到位的单位和

个人，将进行严肃问责。各基层单位纪检委员要加强对本单位当

前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

整改并报告学校纪委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组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中共海南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8 月 4 日         
 

 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学校党政领导。 

中共海南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          2021年 8月 4日印发 


